
 
 
 

汕职院实训【2019】13 号 

关于提交各系拟建 
实验实训室建设项目可行性论证报告的通知 

各系（校区）： 

按照学院有关文件要求，实验实训室的建设要贯彻勤俭办学
的方针，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；因此要求大家从实际出发，结合
我院三年行动规划、专业群、学科发展的需要，制定近期工作计
划和长远的建设规划；充分发挥好人力、财力、物力的作用，综
合平衡，区别轻重缓急，按计划、有重点地逐步以现代技术和先
进教学仪器设备装备实验、实训室，做到建筑设施、仪器设备、
技术队伍与科学管理协调发展，提高投资效益。 

根据近期学院召开的“创新强校推进会”精神以及学院领导
的指示精神，请各系（校区）、部对标《汕头职业技术学院职业
教育提升发展三年行动计划（2019-2021 年）》和《汕头职业技
术学院实验、实训室管理暂行办法》开展工作。其中，附件 1
《2019-2021 年拟建设实训室项目汇总表》中的实验实训建设项
目是各系（校区）今年 6 月份提交到技能实训中心的计划建设项
目。现请各系、校区按照附件 1 中的项目按轻重缓急、可行性、
必要性优先选择地挑选部分建设项目，并结合附件 3《汕头职业
技术学院实验、实训室管理暂行办法》中项目建设时的注意事项，
撰写提交该项目相应的实验实训室建设项目可行性论证报告（以
下称《论证报告》），以便进一步分析、评审处理。《论证报告》
电子版请各系、部于 2019 年 7 月 30 日前发送至技能实训中心邮
箱（sx3582543@126.com），以便汇总按程序报批。《论证报告》
纸质版于新学期开学后一周内提交到技能实训中心办公室。资料
收集：钟老师，手机：13433730200。 



附件：1.《2019-2021 年拟建设实训室项目汇总表》 

  2.《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实验实训室建设项目可行性论证报
告》空白模板 

3. 《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实验、实训室管理暂行办法》中项
目建设时的注意事项 

 

 

 

技能实训中心 

2019 年 7 月 19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院领导 


